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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凯琦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投资人签订延

长对赌期限补充协议的公告

一、延长对赌期限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

受客观环境影响，2026 年2月6日，公司控股股东阳斌与深圳市英创盈投资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英创盈”）、杭州璟侑伍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下称

“杭州璟侑”）签订《深圳市凯琦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

（五）》（下称“《补充协议（五）》”或“《对赌协议》”），约定延长对赌期限，其

中涉及特殊投资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条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第四条修订如下：

“第四条若2027年6月30日前，目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的申报材料未

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或上海/深圳/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和/或在2028年6月30日之

前，目标公司未能在上海/深圳/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，发生任何《补充协议》2.1条

所列情形，甲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按照《补充协议》第二条-股份回购的

相关约定履行对投资方的股权回购义务。”

第二条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第十三条修订如下：

“第十三条本协议自各方签字/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，

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尽管有上述约定，但本协议第四条以目标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公司股票的申报材料在2027年6月30日前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或上海/深圳/北

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或目标公司在2028年6月30日前未能在上海/深圳/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为生效要件，上述条件未成就，本协议第四条在本协议各方之间不发

生法律效力。”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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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对赌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当事人和义务主体，即使对赌协议约

定的回购条款触发，对赌相关方要求阳斌回购其持有的凯琦佳股份，不会导致公

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；且回购价格系按照协议约定的固定利率计算，未与公司市

值挂钩；上述对赌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款等不涉及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亦不涉

及公司其他股东，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

不利情形。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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